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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及

“保险 + 期货”。这是自 2016 年以来，

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 8 年提及“保险

+ 期货”。那么，“保险 + 期货”是如

何进入中央一号文件的，中央一号文

件为什么对“保险 + 期货”模式作出

如此长久的连续性安排，相关的政策

安排有哪些特点，有哪些变化，“保

险 + 期货”的未来方向是什么，这些

都值得关注。

一、“保险 +期货”是中央一
号文件政策指导和微观主体
微观创新的积极成果

进入 21 世纪，我国农业主体面

临的市场风险加大。与之不相适应的

是，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不足日益凸

显，农业订单和期货始终缺乏服务

“三农”行之有效的途径。2015 年，

中央一号文件提出“积极开展农产品

价格保险试点”的新思路。这引起了

期货界的高度重视。当年，大连商品

交易所积极创新，协调相关保险公司、

期货公司、涉农企业和合作社开发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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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“价格保险 + 农产品期货”这种新

型风险管理模式。在该模式中，保险

端为农户或涉农企业提供价格下跌保

险服务，期货端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

险和价格信息服务。这种价格保险设

计机制合理，容易被农户理解和接

受，能够起到稳定农户收入的作用，

因此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，被写入

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。之后，中央

一号文件对“保险 + 期货”项目的

安排指引和微观实践探索之间迅速形

成一个高效互动的过程，取得了十分

丰富的社会实践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

和影响力。

二、中央一号文件对“保险 +
期货”的政策安排体现了持
续部署、系统推进的特点

2016—2018 年，中央一号文件

提出的基本要求是“稳步扩大‘保险

+ 期货’试点”，以“稳”为主。其间，

中央一号文件先后提出“收入保险试

点”“探索‘订单农业 + 保险 + 期货

（权）’试点”，逐步将初期的“价格

保险 +”转为“收入保险 +”。 

到了 2018 年，郑州商品交易所

已 开 展“ 保 险 + 期 货 ” 试 点 40 个，

涉及棉花、白糖、苹果，并创新推出

了“信贷 + 保险 + 期货”。大连商品

交易所开展了“农民收入保障计划”，

其中的 86 个“保险 + 期货”试点涉

及玉米、鸡蛋、大豆等品种。这些试

点项目的效果十分良好，因此 2019

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表述发生变

化，明确要求“扩大‘保险 + 期货’

试点”。

2020—2023 年，中央一号文件

年份 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业保险、期货的政策安排

2013 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，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。

2014 不断提高稻谷、小麦、玉米三大粮食品种保险的覆盖面和风
险保障水平。探索粮食、生猪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。

2015 积极开展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。

2016
创新发展订单农业。资助订单农户参加农业保险。积极开发
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品种。探索开展重要农产
品目标价格保险，以及收入保险、天气指数保险试点。探索
建立农业补贴、涉农信贷、农产品期货和农业保险联动机制。
稳步扩大“保险 + 期货”试点。

2017
开发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产品。支持扩大农产
品价格指数保险试点。探索建立农产品收入保险制度。深入
推进农产品期货、期权市场建设，积极引导涉农企业利用期
货、期权管理市场风险，稳步扩大“保险 + 期货”试点。

2018
探索开展稻谷、小麦、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
入保险试点，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。深入推进农产
品期货期权市场建设，稳步扩大“保险 + 期货”试点，探索“订
单农业 + 保险 + 期货（权）”试点。

2019 完善农业保险政策。推进稻谷、小麦、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
收入保险试点。扩大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和“保险 + 期货”试点。

2020 推进稻谷、小麦、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。优化“保
险 + 期货”试点模式，继续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品种上市。

2021
扩大稻谷、小麦、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
险试点范围，支持有条件的省份降低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
农业保险保费县级补贴比例。健全农业再保险制度。发挥“保
险 + 期货”在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用。

2022 优化完善“保险 + 期货”模式。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
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全覆盖。

2023 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支农作用，优化“保险 + 期货”。

中央一号文件对保险、“保险 + 期货”的政策安排（2013 ～ 2023 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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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“保险 + 期货”的安排出现进一步

提 升。 一 是 肯 定。 自 2021 年 开 始，

中央一号文件不再使用“试点”一

词，标志着对“保险 + 期货”模式已

有成果和未来发展空间的充分肯定。

二 是 优 化。 在 2020 年 提 出“ 优 化

‘保险 + 期货’试点模式”的基础上，

2022 年提出“优化完善‘保险 + 期

货’模式”，2023 年再次提出“优化

‘ 保 险 + 期 货 ’”。 三 是 定 位。2021

年第一次提出“发挥‘保险 + 期货’

在服务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用”。四

是支撑。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

提出应“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支农作

用”，这意味着其可以作为“保险 +

期货”的重要支撑。

三、中央一号文件对“保险 +
期货”的安排具有一系列配
套政策

中央一号文件充分考虑了期货

市场配套发展问题。2016—2018 年，

中央一号文件提出“稳步扩大 ‘保险

+ 期货’试点”的同时，也明确提出

“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市场建设”“积

极引导涉农企业利用期货、期权管理

市场风险”。这些新的要求和安排推

动了这一时期农产品期货、期权市场

的快速发展，使之与“保险 + 期货”

试点能够形成良好的相互促进关系。

中央一号文件与国家战略和发

展规划紧密衔接。2016 年中央一号

文 件 提 出“ 保 险 + 期 货 ” 的 同 时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
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（2016 ～

2020）》也将其纳入到 5 年规划中予

以安排。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“保

险 + 期货”与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结

合，对其予以新定位。2023 年中央

一号文件的政策要求再次表明，优化

“保险 + 期货”是乡村振兴多元投入

机制的一环。

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，各部门积

极行动，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

发布《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

意见》，提出稳步扩大“保险 + 期货”

试 点， 探 索“ 订 单 农 业 + 保 险 + 期

货（权）”试点，探索建立农业补贴、

涉农信贷、农产品期货（权）和农业

保险联动机制。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

《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

导意见》，鼓励探索开展“农业保险

+”，推进农业保险与信贷、担保、期

货（权）等金融工具联动。

四、“保险 +期货”的未来发
展

就“保险 + 期货”模式创新而

言，有中央一号文件的持续性安排，

有期货界的参与创新，有农户的内在

需求，也有各部门的配合，其所涉及

农产品种类日益增多，覆盖区域不断

扩大，在风险管理和收入保障方面效

果显著。

“保险 + 期货”在一定程度上也

代表着我国农业风险管理方法由传统

政策主导型向市场机制型的转型，因

此其未来发展潜力很大。最近几年出

现一个新趋势：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

年推动开展的稻谷、小麦、玉米三大

粮食作物收入保险试点，也开始借鉴

“保险 + 期货”模式，已出台收入保

险方案的省份均采用期货价格作为保

额和核赔的厘定因子。

尽管从市场规律和实践效果看，

“保险 + 期货”模式前景良好，发展

空间巨大，但也需要协调各方面政

策，解决一系列问题。首先，价格险

和收入险的商业化运作。这里就涉及

保险业能否主动开展创新的问题，能

否直接参与期货和期权交易的问题，

以及如何分散收入保险所面临的产量

风险问题。其次，合理确定需求主体。

农业经济中的风险暴露主体很多，风

险巨大，不可能只由保险来解决所有

问题。有能力的企业乃至农业经济组

织，应该通过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

值，这样可以将价格保险和收入保险

留给分散的、规模小的农户或家庭农

场，降低保险压力。再次，期货市场

发展和保险种类、规模相匹配。从现

有的期货市场发展条件和趋势看，未

来需要优化监管制度，提升农产品期

货、期权市场的成熟度，扩大风险分

散的市场空间。最后，政府部门应更

好地发挥作用，在农业风险培训体系

建设、财政补贴等方面解决越位或缺

位问题。

基于这些思考，建议未来应充分

利用现有的政策体系与体制优势，充

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农助农作

用，优化保险供给、引导农户需求、

夯实期货市场、完善配套制度，各部

门真正形成合力，全面系统地解决现

存问题，有效实现“保险 + 期货”模

式的多样化创新和普及推广，最终为

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加快建设农业强

国提供有力的风险应对屏障。

（本文作者供职于中国农业大学

中国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）


